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进 2023 年度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申报

工作，现将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申报 2023 年度农业农村信

息化示范基地的通知》（农办市〔2023〕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

按要求组织开展示范基地的申报和重新申请认定工作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依照《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认定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农

市发〔2021〕3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认定办法》）申报标准与条件，

请各地市农业农村部门高度重视，并有序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要

求的主体开展申报工作。

二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依照《认定办法》规定，原则上，每个地市新申报的

主体不超过 3 个，需重新认定的主体则不在限定范围。

（二）请各地市于 2 月 20 日之前确定该项工作联系人，并

填写信息表（附件 3）发送电子版至邮箱 gdnyxxcj@163.com。

（三）请各地市抓紧组织开展相关工作，并于 2023 年 3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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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日前将申报材料（附件 2）纸质版一式五份（含光盘）寄送至

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市 场 与 信 息 化 处 ， 电 子 材 料 发 至 邮 箱

gdnyxxcj@163.com。（邮寄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先烈东路 135

号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4 号楼 413 室，请注明“全国农业农村信息

化示范基地认定”，邮编：510630）

附件：1.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申报 2023 年度全国农业农

村信息化示范基地的通知（农办市〔2023〕4 号）

2.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申报书

3.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认定工作联系人信息表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
2023 年 2 月 15 日

（联系人：谭剑锋，联系电话：020-37289261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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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申报书

申报主体（公章）:

联 系 人:

联系电话:

电子邮箱：

通讯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

2023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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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依据《农业农村信息化示

范基地认定办法（修订）》编制本申报书。

二、各申报主体按要求填申报材料。申报材料包括纸质版

及电子版申报书和辅证材料。

三、申报材料须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定并加盖公章（辅证

材料须盖骑缝章）。

四、申报材料经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后，统一报送至农

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，同步发送电子版申报材料至 nyncb

xxzx＠agri.gov.cn。

五、申报书电子版可从农业农村部官网市场与信息化司子

站（http://www.scs.moa.gov.cn）或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

地专题（http://www.moa.gov.cn/ztzl/xxhsfjd）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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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主体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
申报主体类型

□企业 □农民专业合作社

□家庭农场 □教学科研单位

□其他（请具体注明）

申报示范基地

类型

□生产型 □经营型 □管理型 □服务型

（选择类型并对应填报基本情况表）

申报主体基本情况及申报理由：

说明：请以 Word 文档方式单独提交，务必逐条对照《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认定办法

（修订）》相应类型的申报条件提供申报主体基本情况、信息技术应用情况（包括但不限于

在动态感知、精准作业、智能控制、监测预警等方面应用信息技术情况、应用面积、做法模

式等）、成效分析（可包括但不限于在提高土地产出率、资源利用率、劳动生产率，在农业

投入品减量增效、生产废弃物治理及循环利用、减少农业面源污染，在建立长效利益联结机

制、促进农民就业增收，在优化资源配置、节约管理成本，在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、提高

便民服务能力和农民素质等方面取得的效果）、可推广示范的亮点和潜力等，能有量化数据

支撑的如实提供具体数据，字数控制在 4000 字左右。《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基本情况表

（分类型）》及辅证材料同步提交。

其它需说明的事项：

申报主体郑重申明：

对本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负责人： （签字或签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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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专家组初审意见：

专家组组长：

年 月 日

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推荐意见：

负责人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农业农村部认定工作审定意见：

负责人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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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

（□生产型）

申报主体名称

成立时间

营业收入（数值取

整数且注意单位）

2022 年： 万元；2021 年： 万元；

2020 年： 万元。

生产内容（做相应

勾选）

□大田种植 □设施农业 □畜禽养殖

□水产养殖 □其他（须具体说明 ）

生产规模（根据

生产内容填写相

应的生产规模，

数值取整数且注

意单位）

1.大田种植基地规模 万亩；

其中：□果园 □菜园 □茶园 亩

2.设施农业基地规模 万平方米；

3.生猪养殖场出栏量 万头；

4.牛（奶牛、肉牛）养殖场存栏量 头；

5.鸡（蛋鸡、肉鸡）养殖场存栏量 万只；

6.水产池塘养殖覆盖面积 亩；

7.陆基工厂化水产养殖、网箱养殖水体 万立方米。

8.其他（须具体说明）：

示范带动情况

（数值取整数且

注意单位）

1.信息技术应用辐射区域及范围：

2.带动周边农民数量：

3.带动农民人均增收情况：

2022 年增 元；2021 年增 元；2020 年增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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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队及技术情况

信息技术团队人员数量： 人

技术团队带头人职务\职称：

信息技术产品或工具名称：

1.

⋯⋯

已获得奖项或资

格（做相应勾选

及填报）

□获农业农村信息化应用推广省部级及以上奖励名称：

1.

⋯⋯

已授予农业农村信息化奖项或示范资格：

□国家级□省级（须具体说明）：

□粮食生产功能区 □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

□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□优势特色产业集群

□农业产业强镇 □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

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□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

□已注册品牌名称：

□已获得农业农村信息化领域国家发明专利名称：

□已制发标准名称：

□其他（须具体说明）：

媒体报道与领导

视察（时间、媒

体、报道题目、

人物）

1.

2.

⋯⋯

其它需说明的事项：

说明：请针对填报内容提交相应辅证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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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2

（□经营型）

申报主体名称

成立时间

营业收入（数

值取整数且注

意单位）

2022 年： 万元；2021年： 万元；

2020 年： 万元。

团队及技术

情况

信息技术团队人员数量： 人

技术团队带头人职务\职称：

信息技术产品或工具名称：

1.

⋯⋯

促进农业生产

数字化转型的

措施（做相应

勾选及填报）

1.是否有自建的生产基地（□是□否）。如有，生产基地的总面积为 亩，

其中，应用信息化生产技术和设备的面积为 亩；

2.是否与农业生产主体建立协作机制（□是□否）。如有，合作对象类型为：

□农业专业合作社 个，□家庭农场 个，□农业企业 个，□农户

户；

3.促进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的经验做法（简要概括）：

⋯⋯

示范带动情况

（数值取整数

且注意单位）

1.信息技术应用辐射区域及范围：

2.带动周边农民数量：

3.带动农民人均增收情况：

2022 年增 元；2021 年增 元；2020 年增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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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获得奖项或

资格（做相应

勾选及填报）

□获得农业农村信息化应用推广省部级及以上奖励名称：

1.

⋯⋯

已授予农业农村信息化奖项或示范资格名称：

□国家级 □省级（须具体说明）：

□粮食生产功能区 □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

□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□优势特色产业集群

□农业产业强镇 □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

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□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

□已注册品牌名称：

□已获得农业农村信息化领域国家发明专利名称：

□已制发标准名称：

□其他（须具体说明）：

媒体报道与领导

视察情况（时间、

媒体、报道题目、

人物）

1.

⋯⋯

其它需说明的事项：

说明：请针对填报内容提交相应辅证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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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3

（□管理型）

申报主体名称

成立时间

团队及技术

情况

信息技术团队人员数量： 人

技术团队带头人职务\职称：

信息技术产品或工具名称：

1.

⋯⋯

主要技术或产

品应用情况

（做相应填报

及勾选）

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（简要概括）：

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辐射区域及范围：

□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于管理部门业务范围＞80%

□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于管理部门业务范围 60%~80%

□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于管理部门业务范围 40%~60%

□现代信息技术服务于管理部门业务范围＜40%

已获得奖项或

资格（做相应

勾选及填报）

□获农业农村信息化应用推广省部级及以上奖励名称：

1.

⋯⋯

已授予农业农村信息化奖项或示范资格名称：

□国家级 □省级 （须具体说明）：

□粮食生产功能区 □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

□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□优势特色产业集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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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农业产业强镇 □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

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□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

□已注册品牌名称：

□已获得农业农村信息化领域国家发明专利名称：

□已制发标准名称：

□其他（须具体说明）：

媒体报道与领导

视察情况（时间、

媒体、报道题目、

人物）

1.

2.

⋯⋯

其它需说明的事项：

说明：请针对填报内容提交相应辅证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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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4

（□服务型）

申报主体名称

成立时间

营业收入（数

值取整数且注

意单位）

2022 年： 万元；

2021 年： 万元；

2020 年： 万元。

团队及技术

实力

信息技术团队人员数量： 人

技术团队带头人职务\职称：

信息技术产品或工具名称：

1.

⋯⋯

示范带动情况

（数值取整数

且注意单位）

1. 现代信息服务辐射区域及范围：

2. 服务人数：

3.带动周边农民就业数量：

4.带动农民人均增收情况：

2022 年增 元；2021 年增 元；2020 年增 元

已获得奖项或

资格（做相应

勾选及填报）

□获得农业农村信息化应用推广省部级及以上奖励名称：

1.

⋯⋯

已授予农业农村信息化奖项或示范资格名称：

□国家级 □省级（须具体说明）：

□粮食生产功能区 □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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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□优势特色产业集群

□农业产业强镇 □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

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□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

□已注册品牌名称：

□已获得农业农村信息化领域国家发明专利名称：

□已制发标准名称：

□其他（须具体说明）：

媒体报道与领

导视察情况

（时间、报道

题目、人物）

1.

2.

⋯⋯

其它需说明的事项：

说明：请针对填报内容提交相应辅证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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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报送单位： （地级以上市）

序号 单位 联系人 职务 座机电话/手机号 邮箱 通讯地址 备注

1

—
 
3
5
 
—


